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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案樣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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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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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能源署組織法」於112年6月7日公布。

❑同年9月26日能源署奉准正式成立。

一、分級標示圖修正緣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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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修正公告日期
114年8月28日

法規修正緣由
將附圖1分級標示圖
經濟部能源局修正為
經濟部能源署，以及
修正機關徽章。

法規條文：
• 修正第六點
• 新增第十四點

一、分級標示圖修正緣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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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程序，修正納管產品之「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率

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檢查方式」

⚫ 納管範圍：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除濕機、電冰箱、貯備型電熱水器、電熱水瓶、冰溫熱

型飲水供應機、溫熱型飲水供應機、燃氣台爐、即熱式燃氣熱水器、冰溫

熱型開飲機、溫熱型開飲機、電鍋、空氣清淨機、蒸氣壓縮式冰水機組等

14項產品。

⚫ 修正規劃

(一) 直接更換署徽與公告文號

(二) 配合能源法規進行條文修正

二、『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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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公告後，標示義務公司可於網站系統下載新圖示，於公告生效日1年

內完成圖示更換。

⚫ 廠商於陳列或銷售產品(實體與網路)時，須公告生效日1年內完成圖示更

換，確保皆正確張貼新能源效率圖示，以避免引起消費購買糾紛。

(一)更換署徽與公告文號

類別名稱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項、方法及
檢查方式

新版標示圖張貼
注意事項

預告日 公告生效日 舊圖示緩衝期 僅能使用新圖示

燃氣台爐
113/7/10 114/1/9

生效日1年內

115/1/8
即熱式燃氣熱水器

冰溫熱型開飲機
114/3/20 114/5/7 115/5/6

溫熱型開飲機

電鍋
114/4/22 114/5/27 115/5/26

空氣清淨機

冰水機組 114/8/14 114/8/28 11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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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與新制標示圖之差異

(以氣冷式冰水機組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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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圖正確張貼方式

舊標示圖 新標示圖

(擇一或併存)

正
式
公
告
日

正
式
公
告
日
後
一
年

8



©ITRI. 工業技術研究院著作

(二)配合能源法規進行條文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 廠商製造或進口供國內使

用之冰水機組，如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應重新申請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分級標
示及登錄編號：

(一)產品設計變更，致影
響額定製冷能力及性能係
數。
(二)產品型號或能源效率
等級變更。

六、廠商製造或進口供國內使
用之冰水機組，如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應重新申請
冰水機組能源效率分級標
示及登錄編號：

(一)關鍵組件型號或製造商
變更。

(二)產品型號變更。
(三)中央主管機關修正冰水
機組製冷能源效率基準、
冰水機組製冷能源效率分
級基準表、能源效率分級
標示或圖樣等相關規定。

考量現行其他能源設備能效分
級標示，除因設計變更影響能
源效率等級或型號變更等因素
外，無限制標示重新申請事宜，
爰比照其他能源設備能效分級
標示酌修本點文字。

十四、於本公告修正生效日
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登錄能源效率分級標
示之產品，該產品能源
效率分級標示圖使用期
限自本公告修正生效日
起一年內有效。

一 本點新增。
二 考量廠商既有舊標示圖之

使用應有期限，爰增訂本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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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案樣態宣導(1/3)
蒸氣壓縮式產品能效等級申請案廠商自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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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登錄申請審核常見錯誤樣態

冰水機
審核項目

管理系統平台資
料正確性審核

申請表資料正確
性審核

能效測試報告及
實驗室資格資料
正確性審核

關鍵組件圖面資
料正確性
審核

⚫ 冰水機或壓縮機類型不符

⚫ 額定COP不符

⚫ 電壓或電流不符

⚫ 耗功或功率因數型態不符

⚫ 測試報告編號不符

⚫ 測試報告日期不符

⚫ 性能結果資料數值不符

⚫ 冰水機型號不符

⚫ 關鍵組件型號或廠牌不符

⚫ 關鍵組件數量不符

⚫ 公司負責人大小章不符

⚫ 冰水機型號不符

⚫ 壓縮機型號或數量不符

⚫ 製造號碼不符

⚫ 測試日期不符

⚫ 引用測試標準不符

⚫ 冷媒種類不符

⚫ 冷凝器散熱能力數值不符

⚫ 熱平衡不符

⚫ 測試報告單相/三相與認證範圍不符

⚫ 測試報告額定製冷能力與實驗室認可範圍不符

⚫ 壓縮機類型不符
⚫ 關鍵組件型號不符
⚫ 冷媒系統圖關鍵組件數量不符
⚫ 冷媒種類不符
⚫ 系統圖冰水/冷水出入口方向

不符
⚫ 圖說模糊導致審核不易

三、審案樣態宣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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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案樣態宣導(3/3)

114年目前申請案件資料錯誤樣態統計
 檢視114年1月1日至8月31日能效登錄申請審核共562款，整體補件共178款，補件

率約31.0%。

能效分級逐月申請案與補件數量統計 114年度新申請案件錯誤樣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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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新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如何取得：
 A：冰水機組能源效率分級管理系統網站已完成更新為新能效分級標示圖，

可至能源效率管理系統「已核准產品」查閱與下載。找尋使用商品，點選正
式圖檔下載後取得。

四、結論與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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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目前已核准的商品若仍使用舊分級標示圖，圖中的公告號需要修改嗎?
 A：不需要，可使用原本的標示圖公告號，不用修改為新公告號。一年內二

張標示圖都可以使用；一年後(115/8/27起)出貨的商品僅使用新分級標示圖，
建議儘早完成更新。

四、結論與Q&A

舊標示圖 新標示圖

(擇一或併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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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請問產品在網頁販售與實體宣傳文件，“能效分級標示圖”還是可以擇
一嗎?

實體宣傳：於已列印之紙本產品型錄、產品清冊上所標示能源效率標示圖，
還可以擇一，舊標示可併存至115/8/27。

網路通路：冰水機組於 114年8 月 28 日開始實施公告生效後，在網路上請
標示新版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舊版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圖務必請業者儘早移
除。

四、結論與Q&A

舊標示圖

實體
可併存至
115/8/27

網路通路 儘早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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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支持冰水機組能效分級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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